
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 权 名
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1

融资担保

公司的设
立与变更

审批

（1）融资性
担保机构设

立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2017年8月2日国务院
令第683号） 第六条：“设

立融资担保公司，应对经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

受理

1、受理责任：申请人符

合《河南省融资担保公
司设立审批工作指引》

申请条件的予以受理，
（不予受理的，书面告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30日 不收费审查

2、审查责任：市金融局

接到申请材料后，符合
《河南省融资担保公司

设立审批工作指引》申
请条件的，按照有关规

定予以公告。申请材料
不齐全，下发一次性整

改通知，没有在规定的
时间内补正的，视为自

动放弃设立申请。

地方金融监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符合条件
公示无异议的，向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提出设立
请示，转报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2日

送达 4、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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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 权 名
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1

融资担保

公司的设
立与变更

审批

（2）融资担
保机构合并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683号）

第九条“融资担保公司合并
、分立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应当经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
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30日 不收费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融资

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转发河南省融资性
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等有关规定进行审
查；申请材料不齐全，下

发一次性整改通知，符合
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

公告。

地方金融监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
的，出请示文件，转报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2日

送达 4、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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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 权 名
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1

融资担保
公司的设

立与变更
审批

（3）融资担

保机构分立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2017年8月2日国务院
令第683号）  第九条：“

融资担保公司合并、分立或
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经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

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30日
不收费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融
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和《河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

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等有
关规定进行审查；申请

材料不齐全，下发一次

性整改通知，符合条件
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
告。

地方金融监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

的，出请示文件，转报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2日

送达 4、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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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
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1

融资担保

公司的设

立与变更
审批

（4）融资担

保机构减少
注册资本金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2017年8月2日国务院

令第683号） 第九条：“融

资担保公司合并、分立或者
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经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

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3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
条例》和《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

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进行审查；申

请材料不齐全，下发一

次性整改通知，符合条
件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
公告。

地方金融监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

准的，出请示文件，转
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2日

送达
4、报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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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
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1

融资担保

公司的设
立与变更

审批

（5）注销《

融资担保业
务经营许可

证》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
条 例 》 （ 国 务 院 令 第

683号）第十一条“……清
算过程应当接受监督管理部

门的监督……，…….应当
将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交监督管理部门注销，并由
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公告”

2.《关于印发<融资担保公
司监督管理条例>四项配套

制度的通知》（银保监发
[2018]1号）“融资担保业

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
条……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

可证的颁发、换发、吊销、
注销等由监督管理部门依法

办理”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
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不收费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融

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融资
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进行
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

下发一次性整改通知，符
合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予

以公告。

地方金融监管科 5日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

的，出请示文件，转报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2日

送达 4、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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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时限 收

费
情

依据 事项

2

小额

贷款
公司

设立
、变

更和
退出

批准

（1）

小额
贷款

公司
设立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

责任分工”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

理规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

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

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

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

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

100号）第三条监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

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

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

金融服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变更和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

监管，制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

统，及时识别、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

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

第一条“职能转变”“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

管理职责划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

21号）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219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

〕30号）第六条“简化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

环节。将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

批准后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

除外）、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大股东且变更比

例低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和《关于融资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退出问题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进行审查；需要现场核查的，进行现场核查，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的，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对于不

予批准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

知。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材料、补正材料、批复文件等纸质文

件进行整理，存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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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

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2

小额贷款
公司设立

、变更和
退出批准

（2）小额
贷款公司变

更名称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

二条“进一步落实责任分工”第三项
“……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

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
规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

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

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

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
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

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

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
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

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
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

额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
办〔2008〕100号）第三条监管措施“

（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
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
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

场退出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
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

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

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中国人

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
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
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

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

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
和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

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
款公司的监管，制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

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
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统，及时识别

、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
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

融工作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
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的通知》（厅文〔2015〕4号）第一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

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

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
理暂行办法》、《河南省
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

作指引的通知》等有关规

定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
见，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
示。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

的，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

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7



2

小额贷款
公司设立

、变更和

退出批准

（2）小额
贷款公司变

更名称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

二条“进一步落实责任分工”第三项
“……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

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
规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

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

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

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
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

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

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
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

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
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

额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
办〔2008〕100号）第三条监管措施“

（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
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
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

场退出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
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

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

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中国人

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
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
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

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

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
和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

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
款公司的监管，制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

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
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统，及时识别

、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
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

融工作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
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的通知》（厅文〔2015〕4号）第一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

材料、补正材料、批复文
件等纸质文件进行整理，

存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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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 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

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
限

法 定 时
限

收 费 情
况 及 依
据

依据 事项

2

小额贷

款公司
设立、

变更和
退出批

准

（3）
小额

贷款
公司

变更
公司

组织
形式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责任分工”

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规则，建立行业协会自

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

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

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

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100号）第三条监

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

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

（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

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工信〔2012

〕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

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

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

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统，及时识别、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金

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第一条“职能转变”“将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划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

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21号）保留的省政

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219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30号）第六条“简化

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环节。将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

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批准后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

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除外）、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

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

大股东且变更比例低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
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 次 性 告 知 补 正 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应当
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
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
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
引的通知》等有关规
定进行审核，提出初

审意见，按照有关规

定予以公示。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
准的，上报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对于不予

批准的，书面告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
申请材料、补正材料
、批复文件等纸质文

件进行整理，存档备

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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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

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 定 时
限

收 费 情
况 及 依
据

依据 事项

2

小额贷
款公司

设立、
变更和

退出批
准

（4）

小额
贷款
公司

变更

注册
资本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责任分工”第

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规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

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

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

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

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100号）第三条监管

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

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

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

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工信〔2012

〕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

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

（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

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统，及时识别、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金

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第一条“职能转变”“将省

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划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21号）保留的省政

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219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30号）第六条“简化

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环节。将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

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批准后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

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除外）、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

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

大股东且变更比例低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

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

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
理暂行办法》、《河南省

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
作指引的通知》等有关规

定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
见，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

示。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

的，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

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

材料、补正材料、批复文
件等纸质文件进行整理，

存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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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 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

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2

小额
贷款

公司
设立

、变
更和

退出
批准

（5）

小额贷
款公司
跨县

（市、

区）行
政区域
变更公

司住所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

责任分工”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

理规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

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

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

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

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

100号）第三条监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

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

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

金融服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变更和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

监管，制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

统，及时识别、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

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

第一条“职能转变”“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

管理职责划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

21号）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219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

〕30号）第六条“简化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

环节。将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

批准后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

除外）、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大股东且变更比

例低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南省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

办法》、《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

知》和《关于融资担保公司
和小额贷款公司退出问题的

通知》等有关规定进行审

查；需要现场核查的，进行

现场核查，并书面告知申请
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

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的，

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对

于不予批准的，书面告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

结；法定告知。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材

料、补正材料、批复文件等

纸质文件进行整理，存档备

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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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

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2

小额

贷款

公司
设立
、变

更和

退出
批准

（6）

小额贷
款公司

变更公
司住所

（非同
一县【

市、区
】行政

区域除
外）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责

任分工”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规

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贷款

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

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

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

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100号）

第三条监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等事项进行核

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

服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等

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定明确的金

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统，及时识别、预警、防

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省人

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第一条

“职能转变”“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划

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21号）保

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 219 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 、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30

号）第六条“简化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环节。将

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批准后报省政

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除外）、变更公司

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大股东且变更比例低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

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小

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

和《关于融资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

退出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进行审

查；需要现场核查的，进行现场核查，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

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的，上报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面

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

法定告知。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材料、补正材

料、批复文件等纸质文件进行整理，存

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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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2

小额贷

款公司
设立、

变更和
退出批

准

（7）
小额

贷款
公司

变更
业务

经营
范围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

责任分工”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

规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贷

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

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

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

100号）第三条监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

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等

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金

融服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

和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

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统，及时识

别、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省

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第

一条“职能转变”“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管理

职责划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21号）

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219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

30号）第六条“简化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环节

。将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批准后

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除外）、

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大股东且变更比例低于第一大

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小

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示。                                                                                                    

地方金融监管科 3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的，上报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面

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

法定告知。

地方金融监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材料、补正材

料、批复文件等纸质文件进行整理，存

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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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2

小额贷
款公司

设立、
变更和

退出批
准

（8）
小额贷

款公司
变更公

司法人
、董事

长、执
行董事

、总经
理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

实责任分工”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

营管理规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

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

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

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

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100

号）第三条监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

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

出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

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

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

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

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额贷款公司

的动态监督系统，及时识别、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

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

号）第一条“职能转变”“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

的监督管理职责划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21

号）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219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

2017〕30号）第六条“简化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

化审批环节。将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

融办审核批准后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

织形式变更除外）、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变更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

大股东且变更比例低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小

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示。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的，上报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面

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

法定告知。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材料、补正材

料、批复文件等纸质文件进行整理，存

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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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2

小额
贷款
公司

设立

、变
更和
退出

批准

（9）
小额贷
款公司

变更董

事、监
事、高
级管理

人员

（公司
法定代
表人、

董事长

、执行
董事、
总经理

除外）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

责任分工”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

理规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

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

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

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

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

100号）第三条监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

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

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

金融服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变更和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

监管，制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

统，及时识别、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

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

第一条“职能转变”“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

管理职责划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

21号）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219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

〕30号）第六条“简化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

环节。将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

批准后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

除外）、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大股东且变更比

例低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小

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示。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的，上报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面

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

法定告知。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材料、补正材

料、批复文件等纸质文件进行整理，存

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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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2

小额贷
款公司
设立、

变更和

退出批
准

（10）小
额贷款公
司变更股

权结构

（涉及第
一大股东
或其他一

致行动人

股东合计
持股变更
比例高于

第一大股

东现有股
份）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责

任分工”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规

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贷

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

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

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

额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100号）

第三条监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等事项进行

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金

融服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

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定

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统，及时识别

、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省

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第一

条“职能转变”“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管理职

责划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21号）

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219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

30号）第六条“简化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环节

。将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批准后

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除外）、

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大股东且变更比例低于第一大

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小

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示。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的，上报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面

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

法定告知。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材料、补正材

料、批复文件等纸质文件进行整理，存

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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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2

小额
贷款

公司
设立

、变
更和

退出
批准

（11）
小额贷

款公司
变更股

东或调
整股权

结构
（不涉

及第一
大股东

且变更
比例低

于第一
大股东

现有股
份）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责

任分工”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规

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贷

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

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

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

额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100号）

第三条监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等事项进行

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金

融服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

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定

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统，及时识别

、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省

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第一

条“职能转变”“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管理职

责划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21号）

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219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

30号）第六条“简化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环节

。将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批准后

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除外）、

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大股东且变更比例低于第一大

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小

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示。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的，上报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面

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

法定告知。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材料、补正材

料、批复文件等纸质文件进行整理，存

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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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2

小额

贷款
公司

设立
、变

更和
退出

批准

（12

）小
额贷

款公
司修

改公
司章

程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责任分

工”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规则，建立

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

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

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

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100号）第三

条监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

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

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等事项进行

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

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统，及时识别、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

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省人民

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第一条“职能

转变”“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划入省人民

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21号）保留

的 省 政 府 部 门 行 政 职 权 目 录 第 219 页 “ 小 额 贷 款 公 司 设 立 、 变 更 和 退 出 批 准 ” 。                       

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

30号）第六条“简化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环节。将

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批准后报省政府

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除外）、变更公司住所

（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

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大股东且变更比例低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

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小

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示。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的，上报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面

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

法定告知。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材料、补正材

料、批复文件等纸质文件进行整理，存

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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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2

小额贷

款公司
设立、
变更和

退出批

准

（13）
取消小

额贷款
公司试

点资格

一、《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第二条“进一步落实

责任分工”第三项“……小贷公司由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制定统一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经营管

理规则，建立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

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

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条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

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

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08〕

100号）第三条监管措施“（一）省中小企业服务局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主管部门，

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和市场退出

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四、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人民政府

金融服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豫工信〔2012〕525号）第四条“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明确的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变更和终止等事项进行核准，指导与督促省辖市、县（市、区）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

监管，制定明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相应的处置责任，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督系

统，及时识别、预警、防范和处置风险等，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五、《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工作委员河南

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文〔2015〕4号）

第一条“职能转变”“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

管理职责划入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六、《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

21号）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第219页“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批准”。                       

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17

〕30号）第六条“简化审批环节。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核事项工作流程，简化审批

环节。将小额贷款公司部分变更审核事项下放至省辖市政府金融办，由省辖市政府金融办审核

批准后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由省辖市审核批准的事项有：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

除外）、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大股东且变更比

例低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份）以及以上变更事项涉及到的公司章程变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小

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

和《关于融资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

退出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进行审

查；需要现场核查的，进行现场核查，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

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的，上报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面

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

法定告知。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建档

建档责任：对设立的申请材料、补正材

料、批复文件等纸质文件进行整理，存

档备案。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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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周口市金融工作局保留的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 权 名
称

子项
实施

办理环节
责任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依据 事项

3

设立典当

行及分支
机构初审

设立典当行

及分支机构
初审

《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令

2005年第8号）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

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3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市金融局

接到申请材料后，符合《

典当行管理办法》申请条
件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
公告。申请材料不齐全，

下发一次性整改通知，没

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补正
的，视为自动放弃设立申
请。

地方金融监
管科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决定批准
的，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对于不予批准的，书

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

地方金融监

管科
2日

送达
4、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

地方金融监
管科

1日

（新增职权，2019年5月份从市商务局职能划转）

服务电话：     0394-8237989            投诉机构：                            投诉电话：0394-8276696

受理地点：周口市光明路行政中心街道4号4楼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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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金融工作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融资性担保机构设立、变更、终止复核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地方金融监管科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市金融局 1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

料 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

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同意上报省政府金融办的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地方金融监管科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1 日内完成）

地方金融监管科核查

（两名以上行政执法

人员进行）

审 查
地方金融监管科审查（5日内完成）

不申请听证

市金融局作出审核意见（2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同意上报 不同意上报

专家评审（30 日内

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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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退出复核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地方金融监管科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市金融工作局 1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

料 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

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同意上报省政府金融办的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地方金融监管科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1 日内完成）

地方金融监管科核查

（两名以上行政执法

人员进行）

审 查
地方金融监管科审查（5日内完成）

不申请听证

市金融工作局作出审核意见（2 日内完成）

申请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

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同意上报 不同意上报

专家评审（20 日内

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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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初审复核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地方金融监管科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市金融工作局 1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

料 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

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同意上报省政府金融办的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地方金融监管科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1 日内完成）

地方金融监管科核查

（两名以上行政执法

人员进行）

审 查
地方金融监管科审查（5日内完成）

不申请听证

市金融工作局作出审核意见（2 日内完成）

申请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

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同意上报 不同意上报

专家评审（30 日内

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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